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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闻界保护秘密消息来源规则的
价值考量

    陈建云

[摘要 ]由于泄露消息提供者身份会产生 /激冷效应0, 导致媒体消息来源枯竭,同时有损记者与媒体信

誉, 西方国家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多把为消息提供者保密规定为一项行为准则。记者与媒体保护秘密消

息来源, 有助于公众知情权、媒体公共职能的充分实现与行使,这种规则的合理性, 得到了西方社会比

较普遍的认可及法律保障。新闻报道使用 /匿名消息来源0会降低新闻的可信性, 记者、媒体拒绝透露

消息来源可能损害司法公正、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因此,记者与媒体是否必须遵守这一职业道德准

则, 主要看消息提供者所提供消息的性质, 以及获取消息方式的合法性和提供消息的主观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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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对新闻业自身的价值

消息提供者是记者的 /面包 0和 /黄油0,记者

依靠他们能够获得丰富的新闻线索, 写出众多错

综复杂的报道来。特别是那些重大事件的内幕,

记者不依靠秘密消息来源便无从得知并揭示于

众。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媒体几乎所有的爆发性、

划时代新闻报道都来自秘密渠道, 如保密的越战

经过 (五角大楼文件 )、水门事件、克林顿 ) 赖温斯
基丑闻、烟草和核工业谎言及安然公司真相; 对

10000个报纸、杂志和电视故事进行调查的 / 2005

年美国媒体状况 0发现, 有 13% 来自秘密渠道,

5纽约时报6则估计主要报刊有一半头版消息来自

秘密渠道。
[ 1 ]

长期以来, 西方新闻界一直存在着一条重要

规则, 即如果秘密消息来源向记者提供了可用于

公开报道的信息,记者和媒体则不应披露其身份。

记者和媒体承担着对不愿透露身份的消息提供者

进行保密的道德责任。西方国家新闻界制订的成

文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大多都对这一规则进行了

明确规定。早在 1934年美国记者公会制订的 5记
者道德律6里,就有 /新闻记者应保守秘密, 不许在

法庭上或在其他司法机关与调查机关之前, 说出

秘密消息的来源 0之规定。 5英国新闻工作者行为

准则6 (英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1994年通过 )第

16条规定: /新闻工作者有道义上的责任保护不愿
透露姓名的信息提供者。0 5德国新闻业准则6 (德

国报业评议会与报业协会 1973年合作起草, 1994

年修订 )第 6条规定: /所有新闻工作者都应遵守

职业秘密,行使其权利拒绝作证, 并在没有得到信

息提供者的明确同意时对其身份不予泄露。0 5俄
罗斯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 6 (俄罗斯新闻工作

者大会 1994年通过 )第 4条规定: /对于秘密获得

的信息的来源, 新闻工作者应保守职业秘密。没

有人可以强迫他公开这些来源。0事实上, 为消息

提供者保密也是国际新闻界的一条重要的职业道

德准则。联合国新闻自由小组委员会 1954年制

订的 5国际新闻道德信条 6 (草案 )第 3条规定:

/关于消息来源, 应慎重处理。对暗中透露的事

件,应当保守职业秘密; 这项特权经常可在法律范

围内,作最大限度的运用。0 5记者行为原则宣言 6
(国际新闻记者联合会 1954年通过 )也宣称: /对

秘密获得的新闻来源,将保守职业秘密。0

在长期的新闻实践中, 为消息提供者保密这

一新闻职业道德规范, 已经内化为西方新闻界一

种自觉的工作准则, 积淀成一种新闻职业精神, 不

少新闻工作者和媒体为恪守这一准则, 即使被科

以巨额罚款, 甚至被判予藐视法庭罪而遭受监禁

也在所不惜。 1975年, 根据线人密报, 5纽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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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6记者法尔勃对 10年前发生在新泽西州某医院

的一桩 13位病人离奇死亡疑案进行调查, 所写报

道刊登在时报第一版显著位置上。当年地方司法

机关经过调查未发现可资起诉的罪证, 此案遂不

了了之。在 5纽约时报 6刊登了法尔勃的调查报告

后,检查官重启这桩死亡疑案。法官裁示法尔勃

交出所有采访笔记和录音带等资料, 遭到拒绝;

5纽约时报6对法尔勃的做法也予以支持。法尔勃

以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牢, 每天缴纳 1000美元的罚

金; 5纽约时报 6同时被裁定藐视法庭, 每天缴纳

5000美元, 直到记者交出所有资料之日为止。不

久该案审理终结,犯罪嫌疑人被宣告无罪, 记者交

不交出采访资料对案件判决已无实质意义, 法尔

勃才获开释。为此, 法尔勃总共坐了 40天牢, 时

报为此案付出了 100多万美元的罚金和诉讼费

用。2005年,在美国 /特工门 0事件案中 (英文名

为 / Rovegate scandal0。美国总统政治顾问卡尔 #

罗夫, 涉嫌向媒体透露外交官夫人瓦莱丽 #普莱

姆的中央情报局秘密特工身份, 引起司法部门调

查 ) , 5纽约时报 6记者朱迪斯 #米勒, 又因拒绝向

法庭说出匿名消息源的身份而被判藐视法庭罪,

遭到监禁。
[ 2 ]

5华盛顿邮报 6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对

/水门事件0内幕披露者的持久保护,则被西方新

闻界视为保护秘密消息来源的典范之举。 1972

年,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的马克 #费尔特,

向邮报两位记者秘密提供了 /水门事件 0的大量内

幕情况,使邮报对该事件的调查报道取得了突破

性进展。当时, 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向费尔特承

诺,只有当他离开人世后, 他们才会披露他的身

份。30多年来,两位记者一直恪守着当年的保密

承诺, 没有向外界透露有关费尔特身份的片言只

语。一直到 2005年 5月, 垂暮之年的费尔特主动

通过媒体宣称,自己就是当年向邮报记者披露 /水
门事件 0内幕的 /深喉 0,这个引起无数猜测的美国

新闻史上最大的谜团才终于真相大白。
[ 3]

保护秘密消息来源这一问题, 为什么受到西

方新闻界的如此重视, 不但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

规范予以明确规定, 而且绝大多数记者和媒体在

新闻实践中也恪守不渝? 从新闻业自身来说, 主

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

(一 )泄露消息提供者的身份不但会危及其人

身安全,更重要的是会对试图向记者提供消息的

人产生 /激冷效应 0, 导致媒体消息来源尤其是揭

丑性消息来源枯竭。 2003年 5月, 英国广播公司

( BBC )援引一位 / source0的话报道说, 英国政府为

了寻找出兵伊拉克的理由, 故意夸大了伊拉克武

器威胁的能力。这一报道使布莱尔政府陷入尴尬

境地。报道该消息的 BBC记者吉利根事后透露,

英国国防部生化武器专家、曾参与联合国对伊拉

克武器核查工作的凯利, 就是向自己提供这一消

息的 / source0。在凯利的身份暴露之前, 5泰晤士
报6、5观察家报 6、5卫报 6等英国主流媒体就已经

开始把向 BBC透露这一消息的人称作 /鼹鼠 0

( mole, 常喻指间谍 )。吉利根的泄密使凯利承受

不了巨大的精神压力, 于同年 7月 18日割腕身

亡。 /凯利事件 0表明, 记者如果违背保密承诺会

对消息提供者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¹在上述的

5纽约时报 6及其记者法尔勃案中, 记者与时报之

所以宁愿遭受监禁、罚款而拒绝交出采访笔记、录

音带等资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如果那样做的话,

不但该消息提供者的真实身份将被泄露, 所有的

潜在消息来源也因此而受到威胁, 不会再有人敢

出头 向记 者提供 重大 新闻线 索或 新闻 事

实。
[ 4 ] ( P1 340 )

(二 )不遵守保密诺言而泄露消息来源的记者

将被看作是 /不可靠的 0, 这不但会对这些记者及
其所服务的媒体的信誉造成损害, 而且也会对其

采集和传播新闻的能力产生抑制作用。 5纽约时

报6记者法尔勃出狱后,写了一本 5有人说谎: # X

医生的故事6的专书,详细叙述了疑案事件调查与

法庭审理的经过。在书中他说: /如果我放弃了采

访笔记和录音带等资料, 我将毁损了我的职业人

格,并丧失了新闻同业的信誉。更重要的, 我这种

做法,无疑地是公开宣布, 时报这份最有声誉的报

纸已经不再是任何人可资信赖的对象。0[ 4] ( P1344)

二、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对民主政治的价值

保护秘密消息来源有利于满足公众的知情

权。在民主社会,知情权与表达权一样,不但是公

民的基本人权,也是一项政治权利: 公民只有对事

实知晓,才能行使参政议政的权利。新闻媒体毫

无疑问是公众实现知情权的主要渠道。因此, 记

者与媒体为消息提供者保密, 才能获得更多更珍

贵的内幕新闻, 实现信息全面、自由地流向公众,

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如果记者和媒体不作出保密

承诺,就不可能从知情人那里得到内幕新闻; 获得

内幕新闻后如果随意泄露提供者的身份, 就会产

生 /激冷效应 0, 自绝新闻来源。其结果损害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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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媒体自身的利益, 更是公众知情权的充分

实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审理 /布莱兹伯格案0

( 1972)中,斯图尔特大法官就指出, 记者为消息来

源保密是一种宪法权利, 这种宪法权利植根于广

泛的社会利益 ) ) ) 即信息向公众全面的自由的流

动;记者与媒体保护消息来源, /不是为了新闻媒

体的利益,而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利益。0 [ 5] ( P1313)

保护秘密消息来源也是媒体充分行使其公共

职能的需要。在西方国家, 新闻媒体被视为独立

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 /第四权力 0, 具有监督

公权、揭露丑恶、伸张正义的公共职能。正如英国

的默兰德 ( M orland )法官在 John v Express案件

( 2000)中所言: /如果新闻机构想要在我们的民主

体系中行使其公共职能, 其必需确保掌握涉及到

公共利益的信息的人不会因为害怕自己的身份被

暴露而在提供信息方面踌躇不前, 这一点是至关

重要的。为了便于相关人员提供此类信息, 通常

有必要为秘密信息的来源提供者提供全面的保

护。0欧洲人权法院也认为, 对向记者提供信息的

相关人员予以保护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手段, 这能

够使新闻机构得以在民主社会中行使其作为 /公

共监督者0的职能。0[ 6] ( P1365、375)
秘密消息来源向记

者透露的内容往往与隐秘的政治腐败、违法犯罪

行为相关, 他们敢于披露的前提是记者作出保密

的承诺。如果记者与媒体不履行保密诺言, 他们

就会因害怕打击报复而拒绝透露内情。这些内情

是记者通过其他渠道无法得到的, 却为媒体发挥

监督功能所必需。正是由于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

斯坦对费尔特的保护,才使 /水门事件 0内幕在 5华

盛顿邮报 6上曝光, 最终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 结

束了美国 /漫长的噩梦 0。º /当人们考虑到以下事

实 ) ) ) 如果5华盛顿邮报 6的记者罗伯特#伍德沃

德和卡尔 #伯恩斯坦没有得到对其消息来源 ) ) )

-深闭的喉咙 .保密的保护,美国公众或许永远不会

知悉 -水门事件 .丑闻所牵扯的腐败程度 ) ) ) 时,保

护消息来源的重要性即变得一目了然。0
[ 7]

公众知情权的充分实现,媒体公共职能的充

分行使,对政治民主化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因

此,记者与媒体为消息提供者保密这一规则的合

理性, 得到了西方社会比较普遍的认可, 英美等国

家甚至通过立法予以保障。

英美等国家法律并没有赋予记者为消息来源

保密的绝对权利,而规定为有条件的限制性特权。

为公正审判的需要,法院发出传票强令记者出庭、

披露消息来源的情况也屡有发生。即便如此, 法

律还是规定了种种限制性条件, 以防止法院漫无

节制地传唤记者出庭作证, 或判定记者蔑视法庭。

例如,英国的5禁止藐视法庭法 6 ( 1981)第 10节规

定:除非法院确信, 进行某项披露是为了正义、国

家安全,或为了预防骚乱或犯罪所必需的, 否则法

院不可要求某人披露其所负责的出版物中所包含

的信息的来源, 任何拒绝此类披露的人也不会因

其拒绝披露行为而犯有藐视法庭罪。也就是说,

法院要求记者披露消息来源或判定记者蔑视法

庭,必须满足为了 /正义、国家安全、预防骚乱或犯
罪0的条件。当第 10节生效的时候, 它被认为是

/法律领域内具有重大意义的深层转变 0, 因为它

规定了一种媒体可以依赖的、反对披露秘密信息

的具体豁免权。
[ 6] ( P1366)

在美国, 绝大多数州都制定

有成文的 /庇护法0 ( Sh ie ld Law ) ,为记者保护消息

来源提供法律保障。在 1972年联邦最高法院受

理的 /布莱兹伯格案 0中, 斯图尔特大法官提出的

强令记者出庭作证的三项检验标准, 被美国各级

法院之后审理类似案件时普遍采用, 成为判例法

规范。他提出的三项标准为: 当记者被要求出庭

作证时,法院必须 ( 1)说明存在着可能的理由相信

新闻记者掌握着与具体的违法行为有明显关联的

信息; ( 2)证明其所寻求的信息不能通过其他对第

一修正案损害较小的渠道获得; ( 3)证明该信息中

包含 着令 人非信 不可 的和压 倒一 切的 利

益。
[ 5 ] ( P1 314 )

斯图尔特大法官在 /布莱兹伯格案 0中

所树立的判例法规范,实际上与英国的 5禁止藐视
法庭法6第 10节规定一样,为法院要求记者出庭

披露消息来源设置了必要条件。不管是成文法还

是判例法,英美法律中的上述规定表明,记者与媒

体为消息来源保密这种规则的合理性, 也得到了

这些国家法律上的认可与保障。

三、规则的局限与变通

如上所述,由于保护秘密消息来源对新闻业自

身和政治民主化都具有重要意义,记者与媒体为消

息来源保密这一规则,不但被西方新闻界确定为职

业道德信条, 受到新闻工作者的遵守,而且也得到

了西方社会比较普遍的认可甚至法律上的保障。

但是,这一规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首先,

它可能助长记者对秘密消息来源的过分依赖, 不

再对事实真相做深入的认真调查。正如休 #卡伯
特森所言: /不署名的消息源被称作民主的安全

网,也是良心的庇护所, 但同时, 它也是那些懒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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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虎的记者的拐杖。0 [ 8 ] ( P1 77)
其次, 遵守这一规则

会降低新闻的可信性, 因为保护消息提供者的重

要措施之一就是报道时使用 /匿名消息来源 0 ( A2
nonymous Sources)。曾任 5纽约时报 6执行总编辑

的艾布 #罗森索, 就曾以 /备忘录 0的方式告诫同

仁: /我们深知,如我们禁止对新闻来源予以保密,

必然会使读者失去很多重大的新闻, 但是隐名也

非最好的办法, 这样会使读者怀疑新闻的可信

性。0 [ 4] ( P187 )
第三,如果记者从秘密消息来源得到

的材料与具体案件相关, 而法庭又无法从其他渠

道获取可资判决的证据, 记者、媒体为保护秘密消

息来源而拒绝出示这些材料或出庭作证, 就可能

影响司法公正。第四, 如果秘密消息来源获取消

息的手段是非法的, 或者他向记者提供内幕是出

于自私目的,记者、媒体对秘密消息来源的保护就

不符合社会伦理和职业精神。第五, 更重要的问

题是, 当消息提供者透露的内容与犯罪活动或国

家安全有关时,如果记者与媒体还一味地坚守保

密承诺,显然有背于社会良好秩序和国家安全。

为趋利避害, 西方不少国家的新闻职业道德

规范, 在要求记者、媒体为消息提供者保密的同

时,也作出了相应的变通规定。例如, 5德国新闻

业准则 6第 5条规定:当涉及的信息与犯罪活动的

预谋有关时,新闻工作者可以打破保密的许诺,有

义务向官方报告;当经过对材料和其他利益的慎

重考虑后,认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理由压倒一切时,

也可不予保密;特别是当宪法规定可能将受到影

响或威胁时,可不予保密。 5俄罗斯新闻工作者职

业道德准则 6第 4条规定: 匿名权在特殊情况下,

例如怀疑某一信息提供者故意歪曲了事实, 或透

露信息来源是唯一可以避免对人民造成严重伤害

时,可以被打破。美国广播电视新闻主任协会

2000年通过的 5道德和职业行为准则 6要求职业

电子新闻工作者应做到: 对于保密的信息源,应仅

在采集或表达重要信息明显地有利于公众利益时

或在提供信息者有可能受到伤害时才使用。

在新闻实践中, 西方不少媒体也形成了一套

自己的工作章程,来处理为消息提供者保密这一

棘手问题。 1982年, 美国 5明星论坛 6违背保密承

诺,在一件州长竞选内幕报道中使用了秘密消息

来源丹 #科恩的真实姓名, 并在社论漫画中称他

为 /骗子或拉票者 0, 科恩因此而被雇主解雇。科

恩诉诸于法律, 法庭判决 5明星论坛 6赔偿给科恩

高额的实际损害费和惩罚性损害费。为吸取科恩

诉讼案的教训, 5明星论坛 6建立了书面规章, 来降

低使用匿名消息来源的风险: 必须让消息提供者

知道,对其保密的许诺权在媒体管理部门而不是

仅仅在个别记者身上; 禁止用匿名消息来源进行

人身攻击;使用匿名消息来源必须是唯一选择; 即

使向匿名消息来源作出过保密承诺, 记者在发稿

前也应该再次征询他是不是重新考虑透露姓名之

事,如果遭到拒绝,编辑有权拒登;消息发表时, 必

须有正当理由来保护匿名消息提供者。
[ 8] ( P187- 88)

此外,为防止消息提供者故意撒谎或无意识地提

供不可靠的消息, 西方大多数媒体在工作章程中

都规定:在消息发表之前, 必须经 2~ 3个消息提

供人证实。

可见,在西方新闻界,保护秘密消息来源虽然

是一项重要的职业道德准则, 但并不是一条必须

绝对遵守的金科玉律; 遵守与否的两个重要的考

虑因素是: (一 )消息提供者所提供消息的性

质 ) ) ) 消息内容与公共利益的关系愈大, 记者、媒

体就会对消息提供者愈加保护; (二 )消息提供者

获取消息方式的合法性及提供消息的主观意图。

注释:

¹吉利根的行为实际上也违反了 BBC工作章程。 BBC的5制

作人指南 6第 17章规定: /一定要遵守对线人或信息提供者做出

的保密承诺。如果泄露了那些给 BBC提供新闻线索的人的名字,

BBC今后的工作将会受到损害。0

º尼克松辞职后杰拉尔德 # 福特宣誓就任总统时的讲话,转

引自迈克尔# 埃默里、埃德温# 埃默里著5美国新闻史 6, 展江、殷

文主译,新华出版社 2001年版,第 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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